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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上易字第22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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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臺北分監

執行中）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318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822號、113年度偵字第660

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9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

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

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

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

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

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

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

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

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

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

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

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

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

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

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

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

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

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蘇士

迪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原審量刑過重，而且我願意與被害

人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

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

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

先予以說明。

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

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

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

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

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

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

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

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

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

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

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

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

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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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

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

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

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

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

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

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

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

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

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

的情事。再者，被告以三方詐欺的手法，雖僅造成如附表一

「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10名被害人受有新台幣（下同）

數千元至1萬4,200元不等的財產上損害，卻也造成「匯入帳

戶」欄所示帳戶名義人面臨刑事偵查或追訴的困擾，顯見被

告犯罪手段與所生危害非輕，則原審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

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按：被告所為原審判決附

表二各編號所示行為，實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的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亦即其法定刑

為：「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

金」，但因檢察官、被告均未就此部分罪名提起上訴，故不

在本院審理範圍），自其法定刑中選擇「有期徒刑」的刑

種，並依被告所為惡性及犯罪所得數額所生危害程度的不

同，而在量刑上予以差異化的處理，就被告所犯10罪分別量

處有期徒刑2月至3月不等，即屬裁量權的適當行使，核無違

誤。又經本院通知各告訴人、被害人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

審理期日到場，除其中告訴人張湧德到場之外，其餘告訴

人、被害人均不願意到場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事宜，到場

的張湧德亦表示無意與被告進行和解，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並無重大變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

核屬無據。

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

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部分，於法均無違誤。是以，

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偵查起訴，檢察官何昌翰移送併辦，由檢察

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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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臺北分監執行中）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318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822號、113年度偵字第66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蘇士迪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原審量刑過重，而且我願意與被害人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
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以三方詐欺的手法，雖僅造成如附表一「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10名被害人受有新台幣（下同）數千元至1萬4,200元不等的財產上損害，卻也造成「匯入帳戶」欄所示帳戶名義人面臨刑事偵查或追訴的困擾，顯見被告犯罪手段與所生危害非輕，則原審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按：被告所為原審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示行為，實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的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亦即其法定刑為：「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檢察官、被告均未就此部分罪名提起上訴，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自其法定刑中選擇「有期徒刑」的刑種，並依被告所為惡性及犯罪所得數額所生危害程度的不同，而在量刑上予以差異化的處理，就被告所犯10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至3月不等，即屬裁量權的適當行使，核無違誤。又經本院通知各告訴人、被害人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審理期日到場，除其中告訴人張湧德到場之外，其餘告訴人、被害人均不願意到場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事宜，到場的張湧德亦表示無意與被告進行和解，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並無重大變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
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部分，於法均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偵查起訴，檢察官何昌翰移送併辦，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6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士迪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臺北分監執行中）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318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822號、113年度偵字第660
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94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
    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
    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
    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
    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
    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
    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
    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
    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
    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
    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
    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
    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
    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
    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
    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
    ，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
    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蘇士
    迪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原審量刑過重，而且我願意與被害
    人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
    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
    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
    先予以說明。
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
    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
    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
    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
    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
    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
    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
    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
    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
    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
    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
    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
    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
    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
    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
    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
    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
    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
    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
    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
    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
    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
    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
    的情事。再者，被告以三方詐欺的手法，雖僅造成如附表一
    「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10名被害人受有新台幣（下同）
    數千元至1萬4,200元不等的財產上損害，卻也造成「匯入帳
    戶」欄所示帳戶名義人面臨刑事偵查或追訴的困擾，顯見被
    告犯罪手段與所生危害非輕，則原審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
    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按：被告所為原審判決附
    表二各編號所示行為，實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
    的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亦即其法定刑為
    ：「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
    」，但因檢察官、被告均未就此部分罪名提起上訴，故不在
    本院審理範圍），自其法定刑中選擇「有期徒刑」的刑種，
    並依被告所為惡性及犯罪所得數額所生危害程度的不同，而
    在量刑上予以差異化的處理，就被告所犯10罪分別量處有期
    徒刑2月至3月不等，即屬裁量權的適當行使，核無違誤。又
    經本院通知各告訴人、被害人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審理期
    日到場，除其中告訴人張湧德到場之外，其餘告訴人、被害
    人均不願意到場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事宜，到場的張湧德
    亦表示無意與被告進行和解，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並無重大
    變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
    。
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
    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部分，於法均無違誤。是以，
    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偵查起訴，檢察官何昌翰移送併辦，由檢察
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6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蘇士迪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臺北分監執行中）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318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822號、113年度偵字第6608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1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蘇士迪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僅針對量刑提起上訴，原審量刑過重，而且我願意與被害人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
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二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以三方詐欺的手法，雖僅造成如附表一「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10名被害人受有新台幣（下同）數千元至1萬4,200元不等的財產上損害，卻也造成「匯入帳戶」欄所示帳戶名義人面臨刑事偵查或追訴的困擾，顯見被告犯罪手段與所生危害非輕，則原審就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之罪（按：被告所為原審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示行為，實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的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亦即其法定刑為：「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但因檢察官、被告均未就此部分罪名提起上訴，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自其法定刑中選擇「有期徒刑」的刑種，並依被告所為惡性及犯罪所得數額所生危害程度的不同，而在量刑上予以差異化的處理，就被告所犯10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至3月不等，即屬裁量權的適當行使，核無違誤。又經本院通知各告訴人、被害人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審理期日到場，除其中告訴人張湧德到場之外，其餘告訴人、被害人均不願意到場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事宜，到場的張湧德亦表示無意與被告進行和解，顯見原審的量刑因子並無重大變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
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部分，於法均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
本案經檢察官秦嘉瑋偵查起訴，檢察官何昌翰移送併辦，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